
坚持不懈地讲着真相，

因为他们知道，对于一

个生命来讲，一旦选择

与邪恶为伍，就等于选

择与邪恶同样的结局。

这是一个信仰真善忍的

修炼人不愿看到的，是

善良使他们不顾个人安

危，而去唤醒被谎言欺

骗的迷中之人。 

今天，“真、善、

忍”与“假、恶、斗”

依旧摆在你的面前，这

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

选择，也是上天给人的

一个选择的机会。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当初中

共叫嚣的“三个月消灭

法轮功”，至今十年已经过去，法轮功却已弘传世界一

百一十四个国家和地区；而中共却是如坐火山之口，四

面楚歌，面对“天灭中共”而无力回应。 

曾经以为，选择是痛苦的，因为面对未知的世界，

看不到未来。然而今天这个选择，是最简单的，因为一

句“真善忍好”，这样的选择不仅能让我们把握现在，

也能让我们看到未来。（文／一竹）◇ 

生命中总有让你必须选择的时候，比

如，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生与义二者不

可兼得。当然，这种选择先贤早已为我们写

下了“舍生取义”的取舍标准。然而今天，

古训尚在，能践行者几人？ 

其实古训所言，那是先贤们洞察了天地

自然对生命的要求，就象“人之初，性本善”

一样，善是对生命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善良的生命才

会把仁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而“天道无亲，常与善

人”。只有出自善的选择，才会有善的回报。 

真理本来就是简单的，永恒的。当我们内心把“仁

义、诚信、善良”作为处世标准的时候，我们的所有选

择就会明确而简单。 

举个例子，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迫

害法轮功，至今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有铺天盖地

的造假宣传，罄竹难书的邪恶残害，史无前例的株连表

态……这一切都表明：中共的统治手段——暴力与谎

言，从它起家开始，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别的不多说，只说这个所谓的表态，当初中共挟持

亿万民众对所谓法轮功问题表态，甚至到现在为止，在

就业或升学等方面，依然要“表态”。表什么态呢？其

实也就是在中共的“假、恶、斗”和法轮功“真、善、

忍”二者之间做一个选择。应该说，比起其它的任何一

个选择，这个选择都是最简单的，因为我们都希望生活

在一个真诚、善良、宽容的世界中，这是我们共同的心

愿与向往，这就应该是我们共同的选择。 

然而，中共极尽邪恶之能事，肆意歪曲抹黑法轮功，

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谈“法轮功”而色变，再加上

中共历次运动把中国人已经整怕了，因此使一些人顺从

它的选择。 

为了揭露谎言，法轮功学员历经十年的被迫害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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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姐姐从家里回来，很气愤给我讲她

女儿的故事，道：“气死我了！” 

她女儿才两岁，很聪明，学古诗，别人

读两遍她就能记住。小家伙记性好有时候也

挺“恐怖”。隔壁姐姐和老父亲吵了一架，

原因是她想留住老人家同住，无奈父亲不愿

意。小家伙目睹了吵架的整个过程。等气氛

平息下来，她开始评论：“妈妈和爷爷吵架，

妈妈坏；我长大赚钱给爷爷花，不给妈

妈……”姐姐很生气，问：“你说什么？”

2001 年 5 ⽉ 13 ⽇，两名法轮

功学员在天安门⼴场打开「真

善忍」横幅，和平请愿。 

选 

择 

因果迷中 

善得解 

诗之道 
◎天雪 

 
清瑟寄皎⽉
胸朗旷⽆尘
丹台撰诗⽂
⼼净笔传神

小家伙不慌不忙地重复“妈妈和爷爷吵

架……”在以后的半个月内，小家伙逢人就

重复那几句话。为人母的担心女儿以后也会

永远记着这几句话。 

我听完，忍不住笑，对姐姐说：“你也

信佛，看这不就是现世现报吗？你让你爸生

气，然后小女儿惹你生气，不是一样的嘛！

想想你现在的气愤，就能体会老人家的感受

了。”她若有所思的样子，回说：“难道真

是这样？”我继续提醒：“你可以给宝宝解

释，说妈妈和爷爷吵架是因为爷爷要走，妈

妈不想让他走啊……”姐姐笑出声，说，当

时气得忘了。 

因果，因果，有什么不是因果？所以遇

到不爽的事，不要急于发火，冷静想想其中

的缘由。想不通也没关系，用一颗不争不斗

的平常心去对待，烦恼会很快过去。（文/
青松）◇ 



 

山西襄汾的李建桥、李晓云夫妇，一个是国家干部，

一个是中学老师，他们由于坚持自己的信仰，遭邪党迫

害，李建桥被非法判刑七年，李晓云被迫流离失所；两

人的儿子被迫与父母分离时才三岁。 
李建桥，男，三十五岁，山西省襄汾县劳动局职工，

已提前退休。二零零七年他因为修炼法轮功、传播真相

被非法判刑七年，被非法关押在山西祁县晋中监狱遭受

迫害。 
李晓云，女，三十四岁，山西省襄汾县第三中学教

师。二零零五年因被非法抄家，丈夫李建桥被非法通缉，

为躲避进一步迫害，与丈夫一起流离失所。 
以下是李晓云自述遭迫害经历： 

我和李建桥先后在临汾山西师大得法。炼功后，我

的风湿性关节炎一星期就好了。我每天都到炼功点去炼

功，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努力提升道德水平，

遇事先考虑他人，同学说我炼功后就象变了一个人，变

的平易近人了。我们的日子过的充实而快乐，那段时间

真是我们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 
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无端打压法轮功，法轮

功学员义无反顾的走出来为大法讨还公道。七月二十一

日，李建桥到太原上访，被襄汾县公安局政保科刘双琴、

柴吉山非法抄家、罚款，并被非法拘留十天。 
九九年十二月五日，我们去探望师大的老师，被临

汾市尧都区公安局以“非法聚会”的罪名非法拘留，关

在襄汾县看守所三十多天。我公公为营救儿子、媳妇，

被迫答应当时襄汾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刘双琴的一系

列无理要求，包括给刘的女儿安排正式工作。 
二零零一年底，我们外出十五天，政保科科长柴吉

山认为我们去北京上访，对我们的手机跟踪定位，派人

到北京截访抓捕，并强迫家人、单位找人。当时我哥哥

被迫停下工作，每天去北京火车站接站；劳动局、教育

局各出一人每天在北京站截访。我们回来后，柴吉山强

迫李建桥外调，说要调查是否外出从事法轮功活动。所

花的费用全由我家承担。学校强迫我在全体教师大会上

做检讨。 
二零零五年暑假，我回娘家探望父母，校长电话通

知我回学校参加邪党所谓的“保先”，并说我是重点，

教育局点名要我参加。“保先”要求每人写二万字的笔

记、若干篇心得体会，最后还要从新宣誓。因为我早已

在大纪元网站化名退出中共邪党，心中非常厌恶这一

套。就查阅了邪党《党章》，其中有关党员有退党自由

的条款后，就写了一份退党申请书交给校长。校长马上

通知我公公，他们硬要我拿回退党申请，但我拒不参加

任何“保先”活动。学校赶忙向教育局汇报。 
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五日下午，临汾市尧都区公安局

政保科温金生、李岗伙同襄汾县公安局政保科柴吉山等

共九人，突然闯进我家，非法搜查、抄家。抄走大法书

籍、电脑、打印机、电话、手机、李建桥的身份证、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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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襄汾李建桥、李晓云夫妇遭迫害经历 
驶证、一万元的存单等。李岗还特意拿走了我写的退党申

请，说：“这是威胁国家安全的证据。”我给温金生讲真

相，温不听。温金生一伙人走时已夜里十一点多了，李建

桥还没回来。他们就到胡同口蹲坑，企图绑架。 
为躲避进一步迫害，我被迫放弃工作，与丈夫一起流

离失所。公安抓不到人，就在网上公开通缉他；在临汾的

租住人口中查来自襄汾的夫妻。那段时间火车站、汽车站

的公安都有我们的照片，妄图抓捕。 
离家后不久，我被开除公职、党籍。由于没有身份证，

不好找工作，没有生活来源，我们全靠同修的接济，艰难

度日。尽管处境艰难，我们仍坚持学法，给有缘人讲真相。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李建桥在山东济南打工期间，

由于讲真相、贴不干胶被济南恶警绑架。六月二十九日被

劫持到山西临汾尧都区看守所。在看守所被迫害近一年

后，二零零七年四月二日，被尧都区法院强行重判七年，

非法关押在山西祁县晋中监狱迫害。 
丈夫被抓后，公安说我是“失控人员”，想进一步抓

到我。他们就对我家人承诺：她没有事，不会把她怎样，

我们只是搞统战而已。我知道邪党警察的所谓“承诺”和

“统战”是骗人的，就决不上当。家人不明真相，对中共

邪党抱有幻想，居然相信他们的谎话。责怪我不顾家，不

管孩子。母亲每天泪水洗面，精神受到巨大打击。 
几年来，我们的电话、手机被监听，人身自由受限制，

家人、单位领导被株连。每一次被迫害，家人、亲友都要

承受经济迫害和巨大的精神压力。 
我们的儿子李昊晨现在已七岁了，由体弱多病的婆婆

照看。我们离家时他才刚三周岁，聪明可爱。那时他已能

背诵很多首《洪吟》，连较长的《心自明》都能流利的背

下来。每当看到师父时就恭敬的喊师父，看到真相光盘上

江××时就单手立掌除恶。可怜他小小年纪就得忍受失去

双亲的痛苦。 
其实造成一切痛苦的根源是中共邪党，是它制造了无

数的人间悲剧。我将竭尽所能，将真相大白于天下，让谎

言无藏身，解体中共，制止迫害，营救我们的亲人回家。

今年七·二Ｏ是法轮功反迫害十周年的日子，约三千
来自于华盛顿DC 及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与正义人
士在美国首都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举行规模浩大的
游行，此次游行的主题是“解体中共才能停止迫害”。


